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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020)浙0784民初2298号
黄根基(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胡

店 102 号,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8807071416) :本院受理原告
李雄伟与被告黄根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
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
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。原告诉请要求: 1. 由被告归还原告借
款 39000 元; 2.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
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15 日、30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0 年
10 月 13 日 14 时 30 分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
3审判庭(东门三楼) 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
将依法判决。

(2019)浙0784民初7042号
被 告 李 金 婉 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9305280327)，住浙江省永
康市东城街道卫星路一弄 3 幢 1 号、被告
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6310120420),住浙江省永康
市东城街道卫星路一弄 3 幢 1 号:本院受理
原告应忠平与被告李金婉、金妙珍追偿权
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(2019) 浙 0784 民初 7042 号民事判决
书。判决如下:由被告李金婉、金妙珍对原
告应忠平代偿的人民币 1251100.81 元及
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 2019 年 3 月 18 日起
按年利率 6%计算至款清之日止)中永康市
银业家具有限公司不能偿还的部分各承担
七分之一的清偿责任。款限判决生效后十
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
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
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案件受理费 6662 元，公告费 600 元，
合计 7262 元，由被告李金婉、金妙珍负
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
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
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
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(2019)浙0784民初9441号
永康市慷龙精铸有限公司(住所地:浙

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 2 号);李

浪平(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华溪西路
132 号 4 单元 601 室):本院受理浙江豪强
铝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慷龙精铸有限
公司、第三人李浪平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(2019)浙 0784 民初 9441 号民事判决书。
判决如下:驳回原告浙江豪强铝业有限公
司的诉讼请求。案件受理费 80 元、公告费
200 元，合计 280 元，由原告浙江豪强铝业
有限公司负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
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（2017）浙0784民初2544号
朱永生(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下朱

村 56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5306036213)：原告应天宝与
被告朱永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,已经审理
终结。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
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7）浙 0784 民 初
2544 号判决书。判令如下：由朱永生支付
应天宝货款 3718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
利息损失（损失自 2017 年 3 月 17 日起按
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
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
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朱永生未按
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
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730
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1130 元，由朱永
生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
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
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请你自公告发
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(2019)浙0784民初3947号
徐新成（住址：永康市芝英镇下徐店村

环 村 东 路 103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6404154517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张雄与被告徐新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
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19）浙 0784 民初 3947 号判决书。判
令如下：由被告徐新成支付原告张雄货款
5000 元。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
毕。如果被告徐新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
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

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
受理费 25 元（已减半收取），由被告徐新成
负担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请你自公告发
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681号
李玲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南苑

东路 21 弄 3 幢 2 单元 102 室，公民身份号
码 ：330722197510102627)：本 院 受 理
原告应丽与被告李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
审结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
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
如下：由被告李玲归还原告应丽借款人民
币 12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[利息损失从
2020 年 1 月 15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
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以
年利率 6%为限）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]，
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
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
价款义务，则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2700
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共计人民币 3100 元，由
被告李玲负担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
永康市人民法院 5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
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1302号
方燚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栋陇

村 五 岗 塘 12 号,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8212062828）：本院对原告陈
娇琴与被告方燚、陈雄心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因采用其他方式
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向你公
告送达（2020）浙 0784 民初 1302 号民事判
决书。判决如下：一、由被告方燚归还原告
陈娇琴借款人民币 41 万元并支付逾期利
息[逾期利息从 2020 年 3 月 19 日起按同期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
报价利率（以年利率 6%为限）计算至实际
还款之日止]，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
完毕；二、驳回原告陈娇琴的其他诉讼请
求。如被告方燚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
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，则按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案件受理费 3725 元（已减半收取），由被告
方燚负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

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20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( 2020)浙0784民初214号
应宇阳(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亳塘

村 下 亳 塘 74-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51225347X):本院受理原告
阿布都克尤木·阿布都卡地尔与被告应宇
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被告应宇阳下落
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八十四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(2020)浙
0784民初字第831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
下:由被告应宇阳支付原告阿布都克尤木·
阿布都卡地尔货款 100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
失(利息损失自 2020 年 1 月 6 日起按全国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
利率的 1.5 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)，款
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
应宇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
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
13800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14200 元，
由被告应宇阳负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(2020)浙0784民初831号
永康市铭佳门业有限公司(浙江省永

康市城西新区下谢村四方路93号):本院受
理原告武义县宇泰装饰材料厂与被告永康
市铭佳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因被告永康市铭佳门业有限公司下落不
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八十四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( 2020)浙
0784民初字第831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
下:由被告永康市铭佳门业有限公司支付
原告武义县宇泰装饰材料厂货款138128.2
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 2020
年1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
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计算至
款项付清之日止)，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
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永康市铭佳门业有
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
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
3062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3462 元，由
被告永康市铭佳门业有限公司负担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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